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

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筹备工作组

第一号公告

根据学校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布置，经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党委批准，2026年1月13日召开学院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按教学和管理系室设7个代表小组。除退休教师外，学院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参会代表自动为本次会议代表，如人员变动导致代表人数占小组人数比例不足45%（四舍五入后），则由各小组自行选举补足。

大会主要议题包括：

    1.审议并表决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2025年绩效津贴C分配方案

                               2026年1月12日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

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筹备工作组

第二号公告
经过学院讨论决定，由各代表小组按照不低于45%比例选举代表。由各小组选举产生的组长和代表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电子组：王效灵，王粤，叶天语，任王，刘文强（组长），余长宏，张新波
通信组：王安定，甘志刚，华惊宇，杨胜天，邹园萍（组长），闻建刚

物联网组：王光庆，王寿光，陈超，高明（组长），诸葛斌

人工智能组：王秀萍，刘昊玥，李霞，吴晓春，汪亚伦，沈忱，周静静，赵中伟，倪郑威，陶莺，虞晓韩（组长），魏贵义
物理组：朱晓亮，张小琴，张毅，廖长庚（组长），谢满德

行政组：马秀丽，王萧，刘亚楠，阮芳娟，张夏馨，陆栋健，郝朝坤，黄楷伊，董峰平，黎美杉（组长）
实验室组：朱金刚，时磊（组长），吴文慧，陈宁宁，董黎刚，潘娟

                                     2026年1月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

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安排

预备会议（主持：董黎刚，参加人员：正式代表）

董黎刚作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说明

通过大会议程

正式会议（主持：董黎刚，参加人员：正式代表）

1.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2.审议并表决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2025年绩效津贴C分配方案

3.宣布大会闭幕，全体起立，奏唱国际歌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

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筹备工作组名单

组长：董黎刚 

组员：郝朝坤，刘文强，刘亚楠，黄楷伊，黎美杉，各工会小组组长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

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实施办法
按照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工会《浙江省高等学校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办法》和《浙江工商大学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成立筹备工作组，准备大会报告，确定会议时间、组织形式、议题和议程，组织工会委员推荐，设计代表选举方案。

第二条 按照5个系室及行政和实验室划分，组建7个代表小组，由代表小组民主选举组长。

第三条 凡与学校或二级单位签订聘任聘用合同、具有聘任聘用关系的教职工，均可当选为代表。各小组教职工按照不少于45%比例（四舍五入）无记名直接选举产生代表（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保留资格），分组情况和代表名额如下表所示。党、政、工领导放到各小组选举，不占名额。

	组别
	教职工
	代表名额

	电子组（建议组长：刘文强）
	13+1人：叶天语，余长宏，王效灵，王粤，任王，张晓旭，张新波，葛光涛，楼轶超，孙浩，孙寒，刘巍，谢文倩，刘文强
	6+1人

	通信组（建议组长：邹园萍）
	13人：邹园萍，甘志刚，王安定，华惊宇，阮元，李枫，杨胜天，余斌霄，沈文丽，闻建刚，马博，徐先力，凃化清
	6人

	物联网组（建议组长：高明）
	7+1人：高明，王光庆，王寿光，余金华，金蓉，诸葛斌，蒋晓宁，陈超
	4+1人

	人工智能组（建议组长：虞晓韩）
	24+1人：虞晓韩，沈忱，倪郑威，赵中伟，王秀萍，汪亚伦，周静静，黄晶，柳林，杨晓东，李培熙，冯韶瀚，倪雪萍，尤丹，吴晓春，张战军，姚思雅，张万斌，周孟初，张子天，刘昊玥，李霞，林丽莉，魏贵义，陶莺
	11+1人

	物理组（建议组长：廖长庚）
	7+1人：何忠蛟，蒋丽珍，朱晓亮，张毅，张小琴，廖长庚，余作东，谢满德
	4+1人

	行政组（建议组长：黎美杉）
	19+1人：黎美杉，黄楷伊，张夏馨，王萧，刘亚楠，任茜，马秀丽，周圣雪，阮芳娟，李鹏飞，陆栋健，洪涛，贾媛超，平力俊，董峰平，应浩珍，邵平凡，万田宇，黄鹏飞，郝朝坤
	9+1人

	实验室组（建议组长：时磊）
	11+1人：时磊，吴文慧，陈宁宁，蒋献，朱金刚，蔡领，潘娟，朱咸寅，陆忠祥，陈政印，章宦成，董黎刚
	5+1人

	合计
	100
	51


第四条 各小组推选时要注意一定比例的青年教职工和女教职工代表，体现代表的广泛性。代表获得各小组半数以上教职工的同意方能当选。代表应具备的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爱岗敬业，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乐于奉献，敢于担当；

（三）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政策水平和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教代会的各种活动，准确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四）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热心为教职工群众服务，在教职工中有一定的威信。

第五条 在民主推荐基础上产生的候选人及二级工会主席、副主席建议名单须报学院党委和校工会同意后，方可提交大会选举。

第六条 设立教职工代表大会组长联席会，履行开会期间主席团职权和闭会期间教代会职权。组长联席会由学院党、政、工主要领导和代表小组组长组成。

第七条 本办法由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党委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2026年1月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

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投票工作人员建议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总计票人：时  磊
计 票 人：阮芳娟   李  霞  
总监票人：王秀萍
监 票 人：沈  忱   潘  娟   

2026年1月



